附件1：
2024年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
 大赛“中建八局铁军杯”江苏省
 砌筑工、钢筋工选拔赛
实施方案

为确保2024年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建八局铁军杯”江苏省砌筑工、钢筋工选拔赛公平公正、顺利圆满举行，特制定本方案。
1、 竞赛组织机构
（1） 主办单位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总工会
（2） 承办单位
江苏省建设工会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竞赛成立“中建八局铁军杯”江苏省砌筑工、钢筋工选拔赛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竞赛领导小组），负责竞赛组织管理工作。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具体负责：协助省建设工会工作委员会指导各单位参赛，负责参赛选手资格审查工作；根据竞赛内容，组织专家进行理论试卷组卷，印制竞赛用记录表、评分表；组织专家阅卷判分，评定选手个人成绩，上报决赛结果；确定竞赛赛场，制定竞赛指南，负责赛务组织保障工作；组织裁判和仲裁工作；组织落实各赛项前三名选手集训工作。
2、 报名参赛
（一）竞赛工种
砌筑工、钢筋工
(二）竞赛时间和地点
1.2024年9月4日前，各设区市完成选拔推荐。
2.2024年9月19-20日，在南京华泰证券研发及培训中心项目（南京江心洲中新大道与星茂街交叉口）举办江苏省选拔赛。
（三）参赛人员资格条件
参赛选手应为在我省工商注册的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和竞赛工种相关的一线职工，年龄18周岁以上（2006年10月25日前出生），无不良从业记录。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及已通过竞赛获取“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的人员，不再以选手身份参赛。
（四）报名组队方式
1.各单位自行举行选拔赛，每个赛项各设区市通过选拔上报3名选手参加省选拔赛。
2.凡有参赛选手的设区市，每个赛项可报1名领队、1名联络员，可以推荐1名赛项裁判。
3、 竞赛内容、评分方法和竞赛规则
（一）竞赛内容
竞赛以国家职业标准《砌筑工》（职业编码：6-29-01-01）、《钢筋工》（职业编码：6-29-01-04）三级（高级工）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为基础，结合行业实际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等内容。竞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两类，以技能操作考核为主。理论知识考试试题分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其中单项选择题40题、多项选择题20题、判断题20题，考试时间为60分钟，采用闭卷笔试答题方式；技能操作考核240分钟（其中，砌筑工技能操作考核时间：材料切割30分钟、砌筑210分钟），选手竞赛过程中休息、饮水、上洗手间等活动占用的时间包含在总时间范围内。
（二）评分方法
[bookmark: _Toc110429858]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成绩满分均为100分，总成绩由理论考试成绩和实操竞赛加权构成，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30%，实操竞赛成绩占70%。参赛选手名次按照总得分由高到低排名，总得分相同时，技能操作考核得分高者排名在前，其他未尽事宜由裁判长召集全体裁判员集体商议决策。理论考试题库、技能操作试题、考核基本要求、考核规则、评分标准、注意事项等参照住房城乡建设部下发的砌筑工、钢筋工竞赛技术文件，具体可通过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https://jsszfhcxjst.jiangsu.gov.cn/）专题专栏—更多—建设职工之家栏目下载。
竞赛工种具体技术文件另行发布。
（三）竞赛规则
1.选手出场顺序统一以参赛队为单位抽签确定。
2.比赛前10分钟，参赛选手凭参赛证、身份证两证齐全进入赛场（各队领队和指导教师均不得进入赛场）。选手根据抽签工位号，选择相应场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竞赛裁判负责对各参赛选手的身份检查。
3.如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竞赛终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在案，选手提前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加工和清理工作。
4.提交作业：选手提交作业时应进行必要的清理，并提请竞赛裁判员到工位处确认。同时，参赛选手在裁判员记录的竞赛情况记录表上签字确认。
5.竞赛结束前10分钟，吹响竞赛结束提示哨音，各参赛选手应准备停止操作。随后，由参赛选手进行工位的清理工作。经竞赛裁判员检查许可后，参赛选手方可离开竞赛场地。
6.选手所用的劳保用品、工具、安全防护设备等应自行准备。各参赛选手必须严格按施工规程进行操作，发现有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立即取消竞赛资格。
（四）安全管理
1.现场安全：根据竞赛各项目安全要求划分相应区域，并设置明显标志。参赛选手须佩戴相应安全防护器具进行操作。与竞赛相关的场地、住宿及用餐等场所应配备相应的灭火用具，标明安全撤离录像图。
2.医疗救护：竞赛承办单位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设医疗救护站，为参赛的人员提供临时医疗救助保障。
3.食品卫生：竞赛承办单位应保证竞赛期间参赛选手、裁判及工作人员等用餐的食品卫生安全。
（五）申诉与仲裁
1.申诉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等，有失公正的评判，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申诉应在竞赛结束后2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申诉时，应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领队向裁判长递交书面申诉报告。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涉及到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事实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申诉报告须有申诉的当事参赛选手、领队签名。
（3）裁判长收到申诉报告后，应根据申诉事实进行审查，24小时内书面通知申诉方，告知申诉处理结果。
（4）申诉人不得无故拒不接受处理结果，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刁难、攻击工作人员，否则视为放弃申诉 。申诉人不满意裁判长处理结果的，可向仲裁组提出复议申请。
2.仲裁
（1）竞赛仲裁组负责受理竞赛中出现的申诉复议并进行仲裁，以保证竞赛的顺利进行和竞赛结果公平、公正。
（2）竞赛仲裁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队不得因对仲裁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或滋事，否则按弃权处理。
四、奖项设置
1.各赛项优胜选手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奖励。
2.本次省选拔赛理论考试成绩与技能操作成绩双合格且排名前50%的参赛选手，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报请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核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各赛项前3名选手将代表江苏省参加住房城乡建设部10月下旬在安徽合肥举办的2024年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砌筑工、钢筋工职业技能大赛。
五、有关要求
1.加强组织，严格选拔。各单位要参照省级决赛模式，抓好宣传发动和组织选拔工作，鼓励一线相关从业人员积极参与竞赛，确保选拔出代表本地区、本单位最高水平的选手参加省选拔赛。
2.按要求报送各项材料。请各单位于2024年9月4日前将报名表，以及参赛选手2寸蓝底免冠电子证件照、身份证复印件、近半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复印件（若持有）报送至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电子证件照及相关word版表格发指定邮箱，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伏祥乾  025-86380362  13621588666
邮箱：516473815@qq.com
邮寄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云龙山路99号省建大厦B座1510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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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竞赛领导小组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 提供选手身份证彩色复印件1份。
2. 提供 2寸近期免冠彩色证件照2张，一张贴选手报名表，另一张背面写上姓名用于制作省级竞赛选手入场证。


